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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表演藝術活動」演出費用申請表 

申請單位：（請填寫申請單位名稱） 

節目名稱：（請填寫表演節目名稱）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數量/單位 單 價 金  額 說     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計   

 

※ 備註： 

一、請依據貴單位表演之類別，就本表填入如人事費、業務費、交通費、保險費…等項目，以

及該項目之預估經費金額與說明，並可據本表格式自行增列。 

二、本活動每期確實演出費用總額依本院年度預算而定，錄取單位之級別與演出費用須經本院

審查委員核定，本表僅供審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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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 函
地址：612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

承辦人：許桓翊

電話：05-3620555#5112

傳真：05-3627289

電子信箱：hhi@npm.gov.tw

受文者：新竹市文化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23日

發文字號：台博南字第108001141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08I1D009332_108D2004257-01.pdf、108I1D009332_108D2004259-01.

pdf、108I1D009332_108D2004263-01.pdf、108I1D009332_108D2004264-01.

pdf、108I1D009332_108D2004265-01.pdf、108I1D009332_108D2004266-01.

pdf)

主旨：有關本院南部院區為辦理109年2月至6月「邂逅南院-故宮

下午茶」表演藝術活動，即日起至108年11月29日止受理

申請，請協助轉知相關藝文表演團體踴躍報名參加，請查

照。

說明：

一、本院為擴大雲嘉南地區之藝術文化發展及推廣博物館教

育，鼓勵青年學生及藝文表演團體，利用本院南部院區場

地辦理表演藝術活動，特規劃辦理「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

表演藝術活動」，申請須知詳如附件，併送參考。

二、旨揭活動期間訂為109年2月至6月，表演時間為每週六下午

3時整，演出地點為本院南部院區博物館1樓、2樓大廳、集

賢廳、戶外表演區。表演內容包括音樂、舞蹈、戲劇或其

他表演藝術，歡迎具表演實力之個人、團體、公司、基金

會或學校立案之學生團體踴躍報名申請。

三、有關旨揭活動申請方式、表演場地與設備、常見問答等相

檔　　號:
保存年限:

8

501080008554

■■■■■■表演藝術科 ■■■■■■■108/10/24 10:15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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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說明請參閱故宮南院官網（https://south.npm.gov.tw

/ExhibitionAndActivity/Activity/TeaTime.htm）。申請

人檢附申請表及其他相關資料之紙本與電子檔光碟，於108

年11月29日（星期五）前（郵戳為憑）寄至：61248嘉義縣

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教育展資

科許先生收，信封上並請註明「申請109年上半年邂逅南

院-故宮下午茶活動」，俾利辦理審查作業，除紙本報名

外，也可至故宮南院線上報名系統報名(https://event.

npm.gov.tw/)。

正本：教育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各縣市政府文化局

(處)、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副本：本院南院處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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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表演藝術活動」    申請表 

○編○號：                                    ○演○出○金○額：               元（紅欄由本院填寫） 

一、申請單位 

    說明：如已申請國內團體立案，請附上經彩色掃瞄或影印之立案證明。 

單位名稱 
 

（本院付款採匯款方式，請領款項之帳戶名稱須與申請單位名稱相符合。） 

團體立案  □ 已立案，統一編號：                      □ 尚申請立案中  □ 無立案 

單位類別  □ 國小  □ 國中  □ 高中  □ 大學及研究所  □ 一般團體  □其他：________ 

單位地址  □□□□□  

聯絡電話 （    ） 聯絡傳真 （    ） 

聯絡 E-mail  

網站  

Blog  

Facebook  

單位簡介 

 

 

 

 

 

 

聯絡方式 姓名 職稱 聯絡手機、電話 聯絡 E-mail 

單位負責人               

申請聯絡人     

※ 請繕打本申請表並繳交電子檔。本表格式若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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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表演內容 

節目 

名稱 

 節目型態  □ 國樂 □ 西樂  □ 舞蹈  □ 戲劇  □ 相聲說唱  □ 民俗技藝  □ 其他： 

表演人數  表演人員       人、工作人員        人，主持人       人，合計        人 

本次表演節目之構思與 

設計是否配合國立故宮 

博物院南部院區之常設展、

特展、典藏文物演出 

  □ 否，未配合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之常設展、特展與典藏文物。     

  □ 是，配合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之常 設 展                      （請填寫常設展名稱）                     

  □ 是，配合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之特    展                      （請填寫特展名稱）                   

  □ 是，配合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之典藏文物                      （請填寫文物名稱）                    

表演

時間 

（皆週六下午 03:00）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 請標註 3場可來院演出時間，供本院協調之用。 

計 

畫 

源 

起 

 

 

 

 

 

 

 

 

（若本表演節目之構思與設計，有配合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之常設展、特展、典藏文物演出，可於本欄多加說明） 

演 

出 

內 

容 

簡 

述 

 

 

 

 

 

 

 

 

（若本表演節目之構思與設計，有配合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之常設展、特展、典藏文物演出，可於本欄多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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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出節目規劃 

    說明：若經錄取演出，未經本院同意，不得隨意更改節目規劃與演出內容。 

 順序 
表演名稱 

（含曲目、舞碼、戲碼等） 

時間 

長度 

演出 

人數 

使用樂器、道具 

（請盡量據實填寫，並註明需插電與否） 

節 

目 

規 

劃 

︵ 

1 

小時 

︶ 

1       分     秒 人  

2       分     秒 人  

3       分     秒 人  

4       分     秒 人  

5       分     秒 人  

6       分     秒 人  

7       分     秒 人  

8       分     秒 人  

9       分     秒 人  

10       分     秒 人  

11       分     秒 人  

12       分     秒 人  

13       分     秒 人  

14       分     秒 人  

15       分     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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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單位演出人員 

    說明：含表演者、主持人，個人得獎證明務請以彩色掃瞄或影印方式附於本表後。 

序

號 
團員姓名 

性 

別 

本次演出 

負責工作 

重要學歷或經歷 個人得獎紀錄（「感謝狀」非屬得獎證明） 

時間(年) 學歷 / 經歷 得獎時間(年) 獎項名稱 核發單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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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單位演出人員照片         

    說明：務請附上表演者、主持人之個人照片。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序號 + 團員姓名）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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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單位近五年表演經歷 

    說明：含歷年參與「故宮週末夜」或「故宮下午茶」之演出經歷，相關證明請以彩色掃瞄或影印方式附於本表後。 

序號 
表演時間 

（年、月、日） 
表演地點 表演節目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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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單位暨表演者個人近五年接受補助、扶植經歷 

    說明：請填寫是否曾接受過國內、外之公私單位補助或扶植經歷，相關證明文件務請以彩色掃瞄或影印方式附於本表後。 

序號 受補助期間（年、月、日） 受補助、扶植單位/個人名稱 核發單位 補助/扶植計畫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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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單位（團體）得獎經歷 

    說明：（「獲獎者」名稱須與「申請單位」名稱相同，得獎證明務請以彩色掃瞄或影印方式附於本表後。 

序號 得獎時間(年) 獎項名稱 核發單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九、其他 

    說明：如有其他可供評審委員參考資料，請略敘述之，並務請以彩色掃瞄或影印方式附於本表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表演活動場地及設備 
 

用電限制：南部院區博物館 1樓大廳提供 20安培之電力，表演團體若有其他用

電需求，務必請於事前提出電器名稱與耗電量，超出用電限制時，請自備發電機。 

 

一、表演場地 

項目 表演場地 照片 

1 

 

名稱 博物館1樓大廳    

 

 

說明 表演場地範

圍，7.2mx3.6m 

名稱 觀眾座位 

 

 

 

說明 約 100席 



2 名稱 透南風廣場  

說明 表演場地範圍  

 

 

名稱 觀眾座位  

說明 1.約 200席 

2.室外場地 

3.無音響設備 

4.適合銅管、打

擊演出 

 

 

 



3 名稱 集賢廳  

說明 1.含音響及燈

光設備 

 

 

 

 

 

名稱 觀眾座位  

說明 1.198席 

2.適合戲劇、 

音樂演出 

 

 

 

 

 



4 名稱 博物館2樓大廳  

  

 

說明 觀眾座位  

 1.約 75-100席  

 

 

 

 

 

 



二、指示標誌  

項目 指示標誌 照片 

1 名稱 海報  

  

 

說明 3張，40cmx49cm， 

內容含表演時間、 

地點、 

團體名稱、 

節目名稱、 

曲目或相關內容。 

2 名稱 海報架 

        

說明 3支，裝置當日表演海報

置於博物館 1樓大廳及

售票窗口。 

 

 

 

 

 

 



三、庶務設備 

項目 庶務設備 照片 

1 名稱 摺疊椅子 

      

說明 40cmx40cmx44cm 

(椅背 78cm) 

2 名稱 木椅子    

說明 60x140x40cm 

 

3 名稱 紅龍  

說明 10支 

 

 



四、音響設備 

項次 項 目 規 格 備  考 

1 
混音器 

(YAMAHA_MG16XU) 

 

 

2 
功率擴大機 

(PATECH_PMA-1000) 

3 
無線麥克風接收器 

(MIPRO_ACT-99) 

4 

無線麥克風- 

耳掛式發射器 

(MIPRO_ACT-32) 

5 CD 撥放器 

6 DVD 撥放器 

5 

無線麥克風- 

手持麥克風 

(MIPRO_ACT-32H) 

 

 

 

4 支 

6 

 
頭戴式麥克風 

(MIPRO_MU-55HNS) 

 

 

4 支頭戴式

(與手持同頻) 

4 支領夾式

(獨立頻道) 



7 
音柱式喇叭 

( RCF_evox8) 

 

    

2 支 

8 
喇叭 

( KING STAGE_FR-45) 

 

 
 

2 支 

(可監聽用) 



9 麥克風腳架 

 

4 支 

10 投影機 
 

 

流明度：

4,000。 

投影方式： 

正投。 

 

11 投影布幕 

1. 可攜式單桿地拉幕。 

2. 尺寸：120 吋。 

3. 比例：4:3。 

 



 

 

12 電纜輪座(三孔) 

 

 

 

 

13 地毯(灰) 

 

顏色：黑色。 

長度：7.2m。 

寬度：3.6m。 



「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常見問答 

Q1：申請「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需要哪些資料呢? 

A1：請至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官網(http://south.npm.gov.tw/zh-TW/Teatime) 

詳讀申請須知後，下載申請切結書(表單一)、申請表(表單二)、補助經費預估表(表

單三)、申請單位演出人員之表演影片（5分鐘以內，含聲音與影像）、申請單位

立案證明（無則免附）、演出人員個人得獎證明（無則免附）、申請單位表演經歷

證明（無則免附）、申請單位與表演人員受扶植或補助證明（無則免附）、申請單

位得獎證明（無則免附）、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並將上述資料以電子檔案方式

燒成光碟(光碟需要切結書、申請表、補助經費預估表之電子檔以及表演影片)。 

 

Q2：外縣市團體到故宮南院參加「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是否可以「補助車馬

費」或「安排住宿」？ 

A2：「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活動」補助費用均由企業贊助。因經費有限且為公平

起見，無法依申請單位所需路程另外核給「車馬費」或「補助食宿」。 

 

Q3：申請「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時，一次可以申請數次演出補助嗎？是否有申

請次數上限？如可以有一次以上的演出機會，每次演出節目安排是否必須不同？

A3：「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為南部院區常態性舉辦活動（演出時間：週日 15

時至 16時之間），表演團體如有意願申請至南部院區演出，南部院區至表歡迎。

但南部院區為達到公正、公平的目的及鼓勵表演團體踴躍申請，同一團體每一年

度只能表演一次，若上半年申請未獲錄取，同一團體申請下半年度時，其演出內

容不得相同，亦即每次演出之內容請分別規劃，以呈現不同之主題與風貌。 

 

Q4：請問「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院方可以提供哪些表演場地及演出限制？ 

A4：針對表演藝術活動，南部院區提供的主要設備詳如「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活

動」場地與設備表：表演場地：原則上以博物館 1樓兒童創意中心旁大廳（室內）

為主（場地約 720X360cm）。用電限制：表演團體如有其它用電需求，博物館 1樓

大廳僅提供 20安培之電力，超出用電限制時，請自備發電機。 

 

Q5：「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除了院方提供的設備外，我們還可以要求其他特殊

的設備，如提供鋼琴伴奏、提供譜架等嗎？ 

A5：一般而言，除了上述提供的設備外，如有其他特殊設備需求，如鋼琴、讀譜

架、特殊麥克風、跳舞踏板等，均必須由申請單位自行準備，南部院區無法提供。 

 

Q6：請問如何填寫演出時間，是由我們填寫或是由故宮安排？ 

A6：請務必於申請書「演出時間欄」列出可表演時段（案例：如 2月 1日至 3月

15日期間可以演出，但 2月 21日不行等），以利南部院區安排表演日期，但如僅

http://south.npm.gov.tw/zh-TW/Teatime


能於某一週之週日演出，亦請特別註明；惟同一時段有多個團體申請時，南部院

區將視演出性質另行安排，並請演出團體配合調整。 

 

Q7：依「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規定，申請時需寄送影音資料一份，指的是預計

在故宮演出的節目，或是指過去演出的節目影音資料？ 

A7：透過申請團體所寄送的表演影音資料，可讓南部院區對各團的表演風格有較

多的認識，俾利審查工作進行，並盡力避免有任何遺珠之憾。故送審之影片請盡

量與申請演出內容相符，以利審查作業。審查時將透過電腦播放影片，檔案請以

avi、mp4、mpg、mpeg、dat、divx、wmv、rm、rmvb等格式為主。申請時未繳交

影音資料者，恕不再另行通知補件。 

 

Q8：表演團體的演出形式、演出人數有沒有限制？表演團體是否需要於申請前先

進行場勘，了解演出環境？ 

A8：「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原則上以精緻、小而美的演出規模為主，若表演者

每人皆攜帶樂器或道具，建議以 25至 35人為上限，演出形式不限，包括音樂、

舞蹈、戲劇、民俗技藝等，都有機會在本活動演出，不過，由於表演場地及設備

的考量，建議演出團隊於提出申請前先至南部院區場勘，以利評估預計演出的內

容及人數。 



國立故宮博物院上半年「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表演藝術

活動申請須知 

 

一、表演時間：109年 2月至 6月，選一週六演出，演出時間為下午 3時-4時。  

二、演出地點：本院南部院區博物館 1樓、2樓大廳、集賢廳、戶外表演區 

三、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08年 11月 29日，以郵戳為憑。                                                                                                                   

四、申請資格： 

 (一)個人或團體，且具有公開演出表演藝術活動經驗者。 

 (二)公司、基金會或學校登記立案之學生團體，且具有演出表演藝術活動經驗

者。 

五、申請方式：  

（一）申請前請詳閱「國立故宮博物院『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表演藝術活動』、 

「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表演藝術活動場地與設備表」、「邂逅南院-故宮下    

 午茶表演藝術活動 Q&A」等相關資訊，以了解本活動演出方式，以及南部  

 院區所提供之表演場地與設施，俾利申請單位設計並規劃表演活動。 

（二）請下載相關文件並詳實填寫，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文件 1：「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表演藝術活動申請切結書 

       （表一，請下載 word檔並簽名用印）。  

文件 2：「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表演藝術活動申請表 

       （表二，請下載 word檔）。  

文件 3：「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表演藝術活動申請演出經費預估表 

       （表三，請下載 word檔）。  

文件 4：申請單位演出人員之表演影片（3分鐘以內，含聲音與影像）。  

文件 5：申請單位立案證明（無則免附）。  

文件 6：演出人員個人得獎證明（無則免附）。  

文件 7：申請單位表演經歷證明（無則免附）。  

文件 8：申請單位與表演人員受扶植或補助證明（無則免附）。  

文件 9：申請單位得獎證明（無則免附）。  

文件 10：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備註 1：影片請與申請演出內容相符，以利審查作業。審查時將透過電腦播放 

影片，檔案請以 avi、mp4、mpg、mpeg、dat、divx、wmv、rm、rmvb

等格式為主。並請務必剪輯成 3分鐘以內之影音檔。未依照規定繳交

影音資料者，恕不再另行通知補件。 

 

 

 



※備註 2：文件 4影片請繳交光碟片（該光碟請設定不可重覆燒錄）。文件 1、2、 

3、5-10請繳交紙本與電子檔（彩色掃瞄檔），電子檔可與文件 4影片

燒錄至同一光碟片中（該光碟請設定不可重覆燒錄）；若無法製作，則

務請提供紙本資料。 

 

※備註 3：送件不全者，或僅提供隨身碟或記憶卡者，恕不受理。 

 

※備註 4：經審查錄取單位，應依申請表演內容演出，如未經本院同意更改內容，

不予付款。 

 

（三）請於寄件前，確認是否已檢附所有相關文件，以及光碟是否可於電腦上順   

      利讀取。資料請郵寄至 61248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 888號 國立故宮博   

      物院 南院處 教育展資科 收，信封上並請註明「上半年故宮下午茶活  

      動」，並於申請期限內寄送至本院（以郵戳為憑）。 

 

六、演出審查內容與演出金額 

 (一)、演出審查內容： 

    1.申請單位（含演出人員）之組織架構與演出經歷。 

    2.申請案件之表演類別，送審影片之表演能力與藝術水準。 

    3.表演內容規劃之完整性、生動性，與本院展覽之關聯性及教育性。 

    4.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5.接受國內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或扶植。 

    6.參與國際藝術節表演。 

    7.獲得重要獎項。 

    8.其他經本院審查委員認可之優良事蹟。 

 (二)、演出金額：申請單位之演出費用由本院審查委員核定。 

七、審查及結果通知： 

    凡申請之個人或團體，其資料將由本院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經本院     

    審查通過後，將通知演出時間及演出金額，並於本院網站公告。 

八、注意事項： 

（一）請表演團體依照演出性質選擇表演場地，最後演出地點由本院核定。 

（二）南部院區博物館 2樓至 3樓為展場，為維護觀眾參觀品質，表演音量不可 

過大。 

（三）表演場地提供之電力提供為 20安培以內。 

（四）南部院區為博物館，為維護文物典藏與展示品質，表演場地禁止使用火、 

霓虹燈，以及乾冰、瓦斯罐、氫氣罐、煙霧製造器、泡沫製造器等易燃物

品，並禁止飲食與攜帶寵物。 

（五）本活動禁止任何商業行銷或販售行為(含買賣、預訂、產品推銷、招生、 



宣傳非本活動之贊助廠商等)。 

（六）表演時如有其他特殊設備需求，如鋼琴、讀譜架、特殊麥克風、跳舞踏板 

等，必須由申請單位自行準備。另讀譜架上建議可自備「夾式小燈」。 

 

九、聯絡方式：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來信詢問。  

國立故宮博物院 南院處 教育展資科 

聯絡人：許先生 

電話：(05)3620-555分機 5112  

電子信箱：hhi@np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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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表演藝術活動申請切結書 

 

        （申請單位名稱）     已詳閱且同意接受審查通過後與貴院

簽訂演出切結書，依申請核准內容與貴院規範執行演出活動，並同意

貴院下述要點： 

一、 為保障表演者表演時人身與財物的安全，且為免表演活動期間導 

致非特定第三人之傷亡或財物損失，凡參與「邂逅南院-故宮下

午茶」演出之各單位須自行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經審查

錄取之單位，本院將於收到保險證明後，始接受來院演出。 

二、 表演者之表演內容，有著作權法之適用，須取得合法授權。如有       

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表演者負責處理並承擔法律責任。 

三、 經審查錄取單位，應依申請表演內容演出。如未經本院同意更改 

演出內容，不予付款，且自演出該期之下一期起，四期內不得再

向本院「邂逅南院-故宮下午茶」申請演出。 

經審查錄取單位如無法如期演出，應於排定演出日期一個月前， 

以書面方式向本院提出取消演出時間。如未事先依規定申請，則

視同無故放棄，自演出該期之下一期起，四期內不得再申請本項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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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控制人為因素，致使經審查錄取單位無法如 

期演出，資格保留至自演出該期起之下一期。 

五、 結案及撥款方式，表演者於演出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演出領據

（紙本一份）與結案報告（紙本與電子檔各兩份）送達本院，俾

便辦理撥款。逾期繳交或結案報告繳交不全者，經通知仍不補正

者，不予付款，且自演出該期之下一期起，四期內不得再申請本

項活動。 

並保證所填寫及提送之相關資料，確實無誤，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

任。 

此    致 

國立故宮博物院 

             申請單位名稱：                          簽章 

             申請單位地址： 

             負責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